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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教育体育局 2021 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校舍安全直接关系师生生命安全，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

面广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校舍安全工作。2013 年，国

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《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

保障长效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103 号），要求对

城乡各级各类中小学现有校舍每半年组织一次安全隐患排

查。对经鉴定存在安全隐患、影响安全使用的校舍要及时排

除隐患。通过维修、加固、重建、改扩建等多种形式，确保

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、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

准和国家综合防灾要求，同时加强对校舍的日常管理和定期

维护。

为落实文件要求，2021 年 9 月周口市教育体育局、周口

市财政局联合下发《关于对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第二批资金项目规划的批复》（周教

安〔2021〕56 号），批复扶沟县城关镇红旗小学新建 3000

平方米教学楼一栋，含化粪池、下水道及地面硬化，扶沟县

包屯镇中心小学新建 1700 平方米教学楼一栋，含化粪池、

下水道及地面硬化，扶沟县崔桥镇曹岗小学新建 216 平方米

房屋一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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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资金项目 2022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

分别于 2022 年 9 月、2023 年 3 月、2023 年 6 月，由使用单

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、勘察单位共同验收通

过，已投入使用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通过对项目的组织管理

有效性、资金使用合规性、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综合评

价，2021 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

机制资金项目总体得分为 87.80 分，该项目评价级别为“良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一）统筹资金优先保障校舍安全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积极协调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校舍

安全长效机制资金和自由财力，优先保障校舍安全，积极推

进贫苦地区消除“大班额”、乡镇寄宿制和乡村小规模学校

建设。

（二）严格校舍安全项目管理制度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严格执行“先勘

察、后设计、再施工”的基本建设程序，严格执行招投标制、

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。切实加强项目施工管理，实行了

学区与施工区隔离制度，杜绝了伤害师生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制度执行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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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扶沟县教育体育局签订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代建合

同中均无合同签订日期。代建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代建管理费

费率。实际未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付款。

2.扶沟县教育体育局未按豫政办〔2014〕180 号文要求

进行校舍安全年检、未进行校舍安全信息通报公告。

（二）验收流程不规范。

1.项目完工后由项目受益方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

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五方进行了验收，扶沟县城建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做为项目代建单位、扶沟县教育体育局做为项目建设

方均未参加项目验收工作。

2.城关镇红旗小学于 2023 年 6 月 2 日，通过五方验收

合格。查看城关镇红旗小学 6 月 2 日公众号发现，6 月 1 日

学校举办 2023 年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教学楼外立面尚未施

工完成。

（三）项目开工、完工不及时。

周口市教育体育局、周口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周教安

〔2021〕56 号文，批复项目计划开工时间 2021 年 11 月，计

划竣工交付使用时间 2022 年 5 月。受疫情影响，该项目 2022

年 6 月开始招标，2022 年 7 月 14 日签订施工合同，合同约

定工期 150 天。包屯镇中心小学、城关镇红旗小学开工日期

分别为 7 月 17 日、7 月 19 日，竣工验收报告显示验收日期

为 2023 年 3 月 3 日、2023 年 6 月 2 日，分别超出合同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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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天、168 天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不合规。

周口市财政局、周口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下发周财预教

〔2021〕16 号文，批复该项目中央和省级资金 647.20 万元。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县级配套资金 347.00

万。

该项目实际使用中央和省级资金支付工程款 295.20 万

元，占拨付资金的 45.61%，使用县级配套资金支付 492.10

万元，超出拨付资金 145.10 万元，超出比率达 41.82%。

（五）预算编制不准确、竣工决算不及时。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编制上报的项目投资额中未包含勘

察设计费、监理费等内容，与工作任务不匹配。项目 2022

年 6 月完工，至 2023 年 10 月尚未完成工程结算审计，未进

行竣工决算。

五、改进建议

（一）严格制度执行，保障实施效果。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严格按照教育厅等 14 部门联合下发

的《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意见》（豫政

办〔2014〕180）文件要求执行，每年对辖区内的中小学校

舍安全情况组织一次排查，并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进

行信息通报和公告。加强合同管理，对合同关键条款内容应

加以明确，并严格按合同执行，避免经济风险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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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验收流程，提高质量管控。

高度重视验收工作，避免未完工已验收情况的发生。扶

沟县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做为项目代建单位、扶沟县教育

体育局做为项目建设方应积极参加项目验收工作，对项目质

量进行总体把控。待竣工结算后及时办理资产及产权移交手

续。

（三）提高实施效率，保障项目进度。

扶沟县教育体育局做为项目建设方，应加强项目进度管

理，指派专门人员定期检查项目建设情况，协调督促项目建

设进度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确保项目按计划竣工。

（四）加强资金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。

严格执行《扶沟县财政专项资金使用与监督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要求，保障专款专用，杜绝项目资金调剂使用的现象

发生。

（五）完善预算编制内容，及时办理竣工决算。

计划项目投资额时，除工程直接造价外，应涵盖项目前

期费用、监理费及为完成工作任务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。

对已完工项目应督促及时办理竣工结算、竣工决算及资产产

权移交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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